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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照顧英文 3 3 高齡多元輔療 3 3

老人膳食設計與製作 3 3 生死學 3 3
老人心理諮商與輔導 3 3 高齡體適能設計 3 3
高齡健康促進 3 3 老人服務與社區照顧 3 3
▲社會心理學 3 3 ▲社會福利行政 3 3
▲社區工作 3 3 全人照顧與安寧關懷 3 3

輔具科技與復健照護 3 3
高齡理財規劃 3 3
▲社會工作管理 3 3
▲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 3

0 0 9 9 6 6 6 6 21 21

2 2 2 2

2 2

0 0 2 2 2 2 2 2 6 6

18 18 19 19 18 18 17 17 72 72

民國114年5月21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

民國114年5月28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課程暨教務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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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高齡照顧團隊實務運作

小   計 小   計

專

業

必

修

小   計 小   計

備註

一、最低畢業學分數72學分，共同必修8學分；專業必修：37學分；專業選修：21學分；通識選修：6學分。跨系選修可承認8學分。

▲社會工作師課程、◆照管專員課程模組、■經營管理課程模組。

二、表列6選3為至少需選修3門課程、表列5選2為至少需選修2門課程。

三、通識選修自然、人文、社會領域至少各修一門課，若超選人文、自然、社會通識不列入最低畢業學分，有關通識選修課程 請參照本校通識課程科

目表選修課程。

四、本表未盡事宜之處按本校學則及相關選課辦法辦理。

社會通識 自然通識

人文通識
通

識

選

選 合   計

人力資源管理 ▲社會統計
▲社會工作概論 ◆長照個案管理與實務
◆長期照護實務工作概論 ◆長照需求評估與運用
▲社會個案工作 機構品質管理
▲社會工作研究法 ■高齡專題製作
▲社會團體工作

▲方案設計與評估

老人學概論 ■非營利組織概論

體適能
環境安全衛生
藝術與人生

6選3
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二技進修部 高齡照顧福祉系 114 學年度學分表

114學年度(三年級) 115學年度(四年級)
學分合計 學時合計

科  目
上學期 下學期

科  目
上學期 下學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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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賞析與應用


